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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浙江日报》记者 钱祎

本报讯 3月26日，温州市鹿城区检察

院公诉部主任黄晓萍和同事，再次就王某等

25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

滋事案相关检察建议书的落实情况，进行跟

踪回访。王某等25人均是出租车驾驶员，三

个月前，当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已回复检察

建议并出台加强监管方案，但检察监督仍在

持续。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检察

机关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严把案件质量

关。今年1月，随着以张某为首的第一批恶

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到案，天台县检察院的

检察官也第一时间赶到，积极引导取证固

证，促进案件精准办理。“立案即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已成为我省检察机关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的一种常态，以确保“是黑恶

案件一个也不放过，不是黑恶案件一个也不

凑数”。

为深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各地检察机

关边办案边总结，边治理边创新。其中，“智

能排查+人工审查+深入调查+移送侦查”，

是我省检察机关创新的检察监督新模式，成

为深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又一利器。去

年3月，绍兴市检察院运用“智慧民行”软件

发现，彭某在一年内陆续提起70余件借贷纠

纷诉讼，存在虚假诉讼行为，便将线索移交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这个长期以敲诈

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等手段暴力讨债

的“套路贷”团伙，渐渐浮出水面，经深挖彻

查，被整个捣毁。今年3月11日，该案移交

审查起诉。

扫黑必打“伞”，我省检察机关坚持扫黑

与打“伞”并举，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

“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的土壤。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审查

留痕”制度，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

就案件是否涉及“保护伞”情况进行核查，如

实记录。对涉及“保护伞”线索的，一律以书

面形式移送并附卷备查。省检察院还牵头

制定《关于对重大黑恶案件实行异地管辖的

规定》，明确对涉黑案件、有“保护伞”的涉恶

案件、其他重大涉恶案件，在侦查、起诉、审

判各环节均实行异地管辖，从制度上保证涉

黑涉恶案件质量。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1督导组督

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督导进驻期间

（2019年4月1日—4月30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571-85890085，专门邮政信箱：杭州

市A0706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导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

除恶第11督导组主要受理浙江省涉黑涉恶

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区、单位

和有关部门处理。

鼠标点点就能立案

“以前到法院的窗口立案，到了以后还

要排队取号，有时要耗上半天甚至一天。”

陈大为律师执业十年，每年要代理上百起

民商事案件，业务繁忙的他还兼顾着20多

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因此，他对之前立案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感触颇深。

义乌市法院立案庭庭长樊圣军介绍，

近两年，为了方便当事人和代理律师查询

信息，法院积极推进数据共享系统建设，在

立案窗口就可以查到包括户籍、暂住证、婚

姻关系等多种信息。

2017年的一天，陈大为律师第一次尝

试使用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他代理了

一个追偿权的案子，本以为又要捧着一大

摞诉讼资料到法院办立案、缴费用，可义乌

市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用这么

麻烦了”。陈大为在手机上下载了浙江智

慧法院APP，再登录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

台进行操作，在立案法官的网络远程指导

下，足不出户就完成了案件从立案到缴费

的全过程。

事实上，早在2016年，省高院就开始

在全省推行网上立案机制。根据规定，对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符合法律规

定的一审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强制执行申

请，都可以进行网上登记立案。通过网上

立案平台提交案件，符合电子档案规范的，

无需再提交纸质卷宗到立案窗口。玉环市

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陈巧峰告诉记者，网上

立案案件以电子档案方式在庭室之间流

转，承办法官可通过电子卷宗进行网上阅

卷，书记员可根据送达中心确认被告的送

达方式，对同意电子送达的被告，将起诉状

副本电子送达给当事人，无法确认电子送

达的被告打印副本后以传统方式送达，网

上立案案件以电子档案方式归档。

一部手机打官司

2018年，浙江移动微法院在全省全面

铺开，这意味着我省实现了“手机打官司”

全覆盖。只需要一部手机，当事人和代理

人就能办理民商事一、二审案件立案、缴

费、证据交换、诉讼事项申请、笔录确认、诉

前调解、移动庭审、电子送达等多种诉讼业

务，大大提升了诉讼效能。

日前，玉环市法院的孙法官收到了原

告代理人的电话，对方表示自己在外出差，

希望案件能够延期审理。

“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如期审理案子对

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都有保障。由于代理人

身在外地，我们决定在移动微法院上进行

视频在线审理。”孙法官说。庭审现场，原、

被告代理人通过移动微法院小程序，出现

在了法庭的大屏幕上。孙法官通过该程序

将证据发送给双方，实现原、被告双方的电

子质证。同时，利用语音智能识别和内外

网同步传输技术，庭审笔录自动生成；庭审

结束后，原告和被告核对了笔录，点击确

认，自动记录在案并形成电子卷宗。

当前，浙江移动微法院访问量已超过

2855万人次，日均访问量超过15万人次，

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用时减少0.74

天，执行案件平均执行用时减少10.37天，

由此可见移动微法院所带来的便利性与受

欢迎程度。

安吉“乡村微检察”
走进208个行政村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袁霞

本报讯 4月13日，安吉县

检察院“乡村微检察”启动仪

式在安吉县孝丰镇潴口溪村

举行。

什么是“乡村微检察”？

简单来说，就是安吉县检察院

以“一名院领导+一名员额检

察官+一名检察官助理或书记

员”的形式，组成8个“乡村微

检察”工作小组，每组联系 1

至3个乡镇，深入全县208个

行政村实地解决涉及检察环

节的问题，提供丰富多样的检

察“产品”。

安吉县检察院还配套提

出“二四六八”工作法，围绕

“服务两山实践、推进乡村检

察”两项核心要义，实现“精准

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推动乡村

振兴、主动强化使命担当、彰

显执法为民形象”四个目标，

完成推动乡村建设风清气正、

推动乡村治理村宁民安等六项

工作重点，实行“一事一办理”

“一案一说法”“一月一排查”等

八个工作方法。

随着“乡村微检察”活动的

启动，“微检察”小组将走进企

业、走进群众、走进基层，深入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

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做法，深

化“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

群众”活动内容，为乡村基层带

去更多的检察服务。

发现问题一督到底 背后“保护伞”深挖彻查
我省检察机关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发展

打破时空限制，打官司“一次不用跑”
全省民商事案网上立案率达59.08%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金义法 刘竹柯君

日前，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陈大为律师收到了来自义乌法院的一条短信，

告诉他所代理的案件已成功在网上立案。上传原被告身份信息、起诉状、委托

材料……陈律师在律所的电脑上登录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这一系列手续

的完成前后仅需十多分钟。

“只要一只手机，19个案子就全部搞定了，真是太方便了！”玉环农商银行

的诉讼代理人沈先生对浙江移动微法院赞不绝口。他手头的信用卡纠纷案件

并不复杂，但奔波于法院与银行之间要费不少工夫，沈先生在移动微法院上注

册账号后，“一次不用跑”，19个案子就得到了快速处理。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诉讼参与人体会到了这种便捷。数据显示，2018年，

全省法院民事案件网上立案率达到59.08%，在全国遥遥领先。

扫黑除恶全民“大考”

昨天下午，长兴县雉城街道开展了“天网杯”扫黑除恶知

识竞赛总决赛。此次活动共吸引了金融、房地产、餐饮、旅

馆、娱乐等多行业40个代表队参加，经初赛和复赛选拔后，

共有6支队伍进入总决赛。据介绍，从公检法司政法干部统

考到全民选拔竞赛，该县以赛促学、以赛促用，创新形式，有

效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

见习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王斌

制图 陆建波


